
附表1：

湖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和电子监察系统政务服务事项汇总表

市（州）：  郴州     县（市、区）：临武县     填表单位（公章）：经科商局                              填表日期：2017 年9月 5 日
	单位名称
	临武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
	11431025MBOT54339J

	办公地址
	四家大院办公大楼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编号
	子项名称
	是否变更
	办件类型
	事项类型

	
	
	
	
	
	即办件
	承诺件
	转报件
	行政许可
	其它办事服务事项

	01
	信息安全工程和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工程审批
	
	
	
	
	√
	
	√
	


分管领导意见:

商贸股：

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签字）：                                     联系电话：6266339

填表说明

组织机构代码填写质监部门统一编制的组织机构代码。

根据编号规则，编写事项编号（事项顺序码及子项顺序码由各单位自行排序，一经排定不再更改）。

按照行政许可、其它办事服务事项的顺序依次填写。

如事项不含子项，则不填写表中的子项内容。

即办件：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政务服务事项；承诺件：无法当场完成所有审批流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完成必要的审批流程才能得到审批结果的政务服务事项；转报件：

 本级机关作初步审查、须报送上级机关决定的政务服务事项。  

填写“办件类型”、“事项类型”栏目时，在对应栏目内划“√”。此表可自行打印或增、减行
湖南省临武县网上政务服务和电子监察系统政务服务事项信息表

市（州）： 郴州 （市、区）：临武县    填表单位（公章）：经济和科技商务局                            填表日期：2017 年 3月 14日
	事项名称
	信息安全工程和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工程审查
	子项名称
	

	事项编号
	4310255491617-16B20100
	子项编号
	

	办件类型
	□转报件    ■承诺件    □即办件    

	是否转报上级机关
	□是   ■否
	转报单位
	

	是否前置审批
	□是   ■否
	前置审批单位
	

	是否联合审批
	□是   ■否
	联合单位
	

	是否包含特别程序
	■是   □否
	特别程序
	□听证  □招标  □拍卖  □检验  □检测  □检疫  □鉴定  ■专家评审  □其它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其它办事服务事项 □非行政许可

	许可对象
	信息安全工程和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工程项目申请人

	许可依据
	《湖南省信息化条例》第十二、十三、十四条

	是否收费
	□是   ■否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许可数量
	■无限制   □有限制，限制数量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0个工作日

	许可条件
	符合本级信息化规划和信息安全管理要求的信息工程

	许可程序

许可程序
	一、受理
（一）岗位责任人：县经科商局商贸股工作人员

（二）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许可的法定条件、标准，查验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申请是否属于本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许可申请是否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资格，决定是否受理。

（三）时限即时

二、审查

（一）初审

1、岗位责任人：县经科商局商贸股负责人

2、岗位职责及权限：

（1）按照许可条件及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内容进行合法性、真实性审查；

（2）对不符合条件的，说明不予办理的意见及理由，退回商贸股工作人员；对符合条件的，由初审人员交商贸股分管领导复审。

3、时限：2个工作日

（二）复审

1、岗位责任人：县经科商局主管商贸股领导

2、岗位职责及权限：

（1）按照许可条件和标准，对申办材料及初审意见进行复审；

（2）按照标准审核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查验初审人员审核意见，对符合许可条件的，提出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报局主要领导决定；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提出不同意的书面意见及理由，与申报材料一并退回初审人员。

3、时限：3个工作日

三、决定

1、岗位责任人：县经科商局主要领导

2、岗位职责及权限：

（1）按照许可条件及标准对申办材料及考核成绩进行审定；

（2）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签署同意的办理意见；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签署不予办理的意见及理由。

3、时限：3个工作日

四、办结告知

1、岗位责任人：县经科商局商贸股工作人员

2、岗位职责及权限：

（1）及时、准确告知申请人办理结果；

（2）对准予行政许可的，送达给予办理批复文件；

（3）对不予考试不合格的，送达不予办理决定书，说明理由；

（4）按要求将文字材料归档。

3、时限：2个工作日

	监督部门及投诉电话
	临武县纪委行政效能投诉中心  0735-6266250

	窗口地点
	无

	交通到达线路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夏季作息：上午：8:00-12:00下午：3:00-18:00  冬季作息：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业务咨询电话
	临武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商贸股  0735-6266549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罗肖玲  15073556640

	单位网址
	30759545@qq.com

	办理环节信息

	办理环节
	办理时限
	进行特别程序
	执行人
	所在部门
	职   务

	受  理
	即时个工作日
	□是 ■否
	蒋亮月
	临武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
	工作人员

	初  审
	2个工作日
	□是 ■否
	李  翔
	临武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
	股长

	复  审
	3个工作日
	□是 ■否
	黄红丽
	临武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
	副局长

	决  定
	3个工作日
	□是 ■否
	郭小文
	临武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
	局长

	办结告知
	2个工作日
	□是 ■否
	蒋亮月
	临武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
	工作人员

	提交材料信息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表格/证照/文件/其它）
	份   数

	1
	信息安全工程和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工程项目申请表
	表格
	3

	2
	信息工程建设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证照
	3

	3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照
	3

	4
	项目建议书（包括项目现状与需求分析、建设目标与主要任务技术实现方案描述、建设实施步骤、资金运用与筹措、运维方案等）
	文件
	3

	5
	
	
	

	是否已有业务软件处理本事项
	□是       ■否

	审批流程图
	附表

	
	


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签字）：罗肖玲             联系电话：15073556640



